
序號 單位名稱 核定時間文號 處分事由 處分類別 處分種類 備考

1 雄工駕訓班
103年4月8日高市監驗

字第1031002400號

開訓公文及學員名冊逾

一週未送審

違反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

依同管理辦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分書面糾正1次。

書面糾正1次

並限期改善

未限期

內改善

2 雄工駕訓班
103年5月12日高市監驗

字第1031003298號

複查限期第383期普通

小型車仍未改善

違反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「...

應予書面糾正並限期改善；逾期仍未改善者，應核減次期招生人

數百分之二十五。」

核減次期招

生人數百分

之二十五

已限期

內改善

3 南昌駕訓班
103年11月06日高市監

驗字第1030027697號

辦理497B期原地路考，

未保存錄影資料違規案

違反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45條第2項規定，依同

管理辦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分書面糾正1次。

書面糾正1次

並限期改善

已限期

內改善

4 長峰駕訓班
103年11月08日高市監

驗字第1030027989號

辦理518B期原地路考，

未保存錄影資料違規案

違反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45條第2項規定，依同

管理辦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分書面糾正1次。

書面糾正1次

並限期改善

已限期

內改善

5 大新駕訓班
103年12月27日高市監

驗字第1030032270號

681A及681B期學員訓練

紀錄卡未落實簽到。

違反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35條第1項第18款規定

，依同管理辦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分書面糾正1次。

書面糾正1次

並限期改善

已限期

內改善

6 加昌駕訓班
103年12月16日高市監

驗字第1030031228號

辦理387A期派督考電動

扣分設備損壞。

違反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

依同管理辦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分書面糾正1次。

書面糾正1次

並限期改善

已限期

內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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